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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操作规范

本规范适用于我市行政辖区内，当事人因继承（受遗赠），

不提交继承权公证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办理不动产继承

（受遗赠）登记工作。

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民法典》”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

并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申请

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继承（受

遗赠）不动产登记的，应当按照本规范提交申请材料。

1.1 申请材料

（1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原件；

（2）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；

（3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的身份证件材料、户口簿；

（4）证实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死亡的材料，包括医疗机构

出具的证实死亡的材料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实死亡的材料（包

括但不限于注明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材料）或人民法院宣告死

亡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其他能够证实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死亡的

材料；

（5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与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之间的亲

属关系材料，包括户口簿、收养关系材料、出生医学证明或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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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子女证、婚姻关系和人事档案材料等。

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单位或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体现亲属

关系的人事档案材料。

前述材料无法直接体现亲属关系的，还需公安机关以及村

委会、居委会、被继承人或继承人单位等出具的能够证实相关

亲属关系的材料。如受遗赠人与遗赠人无亲属关系的，只需遗

赠人与其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材料；

（6）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生前有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的，

需其全部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；

（7）继承人就继承不动产达成协议的，需不动产继承协议；

（8）因受遗赠取得不动产权利的，需能够证实已依法作出

接受遗赠意思表示的书面材料；

（9）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生前与配偶有夫妻财产约定的，

需书面协议；

（10）拟继承（受遗赠）的不动产登记有关情况的《查询

结果》以及根据查询结果需要提供的有关文件；

（11）放弃继承的，应当提供经公证或认证的放弃继承权

声明或者在不动产登记机构查验人员见证下现场签署《放弃继

承权声明》；

（12）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代位继承人参照上述

规定提供材料；继承人于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，

转继承人参照上述规定提供材料；受遗赠人依法做出接受遗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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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思表示后且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，转继承人参照上述规定

提供材料；

（13）有遗产管理人的，需依法确定遗产管理人身份的材

料和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证件材料，如有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的，

还需继承方案；

（14）如申请办理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的当事人到公安、

法院、医院、民政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、工作单位、

人事档案专门存档机构等有权部门获取证实相关继承人死亡或

亲属关系的材料，确已穷尽手段仍难以获取的，可以申请采取

书面承诺方式办理，具体适用情形如下：

①被继承人死亡时已满 85 周岁，主张被继承人父母先于被

继承人死亡，且被继承人、继承人人事档案、户籍摘抄等材料

均不存在被继承人父母记录或无法证实死亡时间的。

②主张被继承人父母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

实施前已经去世，且被继承人、继承人人事档案、户籍摘抄等

材料均不存在被继承人父母记录或无法证实死亡时间的。

③继承人提供的亲属关系材料中记载信息不完全一致，如

简繁体不同、同音不同字、阴阳历换算等情况，但本人能够说

明原因，且提供的其他继承材料能确认亲属关系的。

④不动产由多人共同继承，部分继承人提供的人事档案、

户籍档案等材料不能直接证实其与被继承人存在亲属关系，但

其他继承材料可间接体现亲属关系，且与被继承人有亲属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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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继承人一致认可该部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亲属关系的；

（15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1.2 申请材料的形式要求

1.2.1 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提交申请材料应当同时提供原件

和复印件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核对原件与复印件的一致性后，

在复印件上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字样并签字，留存复印件。因

特殊情况不能提供原件的，可以提交该材料的出具机构或职权

继受机构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。

1.2.2 书面承诺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1）承诺的死亡事实或亲属关系情况；

（2）继承人到公安、法院、医院、民政、街道（乡镇）、

社区（村）、工作单位、人事档案专门存档机构等有权部门，

针对承诺事项的查询过程及结果；

（3）承诺人自愿承担书面承诺可能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的

意思表示。

1.3 继承人范围

按照《民法典》继承编等法律规定予以确定。法定继承的，

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，第二顺序继承人无需参加继承查验，

且无需提供相关材料。

1.4 其他事项

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等当事人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咨询业务

办理要求时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向当事人告知应当提交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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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材料和办理继承查验的要求，以及当事人可先行到档案窗口

查询不动产登记的有关情况，并应当根据《查询结果》所附提

示内容先行予以处理。

不放弃继承权且无法到场进行继承（受遗赠）查验需要委

托的，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或认证。

2.查验

继承材料查验是不动产登记机构对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按

照本规范提交的继承（受遗赠）登记全部申请材料的内容及所

证实的情况进行审查。

现场查验是不动产登记机构向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等核实

材料是否属实；就确定拟继承不动产的权利人、办理不动产登

记所提交的继承材料等，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等是否存有异议；

以及见证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的过程。

2.1 继承材料查验

对继承材料，重点查验以下内容：

（1）能否证实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的身份；

（2）能否证实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的死亡事实；

（3）能否证实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与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

的亲属关系；

（4）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能否证实继承人的死亡

事实，能否证实代位继承人符合法律规定且身份属实，以及与

已死亡继承人的亲属关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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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继承人于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，能否证

实继承人的死亡事实，能否证实转继承人符合法律规定且身份

属实，以及与已死亡继承人的亲属关系；

（6）遗产处置前受遗赠人死亡的，能否证实受遗赠人的死

亡事实，能否证实受遗赠人已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且符合

法律规定，能否证实其继承人的身份，以及与受遗赠人的亲属

关系；

（7）有遗嘱的，遗嘱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形式；

（8）有遗产管理人的，能否证实其身份；

（9）被继承的不动产是否属于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的个人

合法财产；是否与不动产登记簿或生效的法律文书记载的内容

一致；是否存在其他共有人；

（10）是否适用出具书面承诺的情形；

若当事人存在以下情形的，不适用书面承诺方式：

①依法参与继承的所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中有失信被执

行人或其他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。

②依法参与继承的所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曾经虚假承诺

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不动产登记的。

③依法参与继承的所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拒绝承担书面

承诺带来的法律后果的。

④依法参与继承的所有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承诺已穷尽调

查取证途径，但不动产登记机构发现其并未实际调查取证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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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各项继承材料之间能否相互印证，不存在冲突或不

一致的情形；

（12）根据材料需要核实的其他情况。

2.2 现场查验

继承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通

知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等当事人于查验时间到不动产所在地的

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查验。

（1）查验工作应当由两名以上的查验人员共同完成，并全

程录音录像。

（2）对法定继承的，由依法参与继承的全部法定继承人共

同查验继承材料；对遗嘱继承的，由依法参与继承的全部法定

继承人共同查验遗嘱的有效性及是否为最后一份遗嘱；对受遗

赠的，由依法参与继承的全部法定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共同查验

继承材料；提供放弃继承权公证书的，该继承人无需到场。应

到现场人员未到场，不得进行查验。有遗产管理人、遗嘱见证

人等的，应当一并到场参加查验。

（3）查验当日，查验人员对拟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

情况进行档案查询，并出具查询结果。

经查询，不动产存在预告登记、异议登记、网签等情形的，

不得进行查验，查验人员将已收取的材料全部予以退回，并告

知到现场人员对前述情形予以处理，待具备条件后可重新提出
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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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签署相关文件

到现场人员应当签署《继承（受遗赠）查验相关事宜如实

告知声明》，声明应由承诺人本人签字并摁留指印。

（5）询问记录

查验人员应当对到现场参加查验的全部继承人（受遗赠

人）、遗产管理人等当事人进行询问，并将询问情况如实记录。

到现场参加查验的全部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、遗产管理人

等当事人应当在询问记录上签字并摁留指印。

经询问和查验，得知有继承人未到现场的，或需要补充提

交相关材料的，或需要进一步向出具证明材料的单位、被继承

人（遗赠人）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村委会、居委会等部门核

实相关情况的，应当中止查验。

2.3 查验结果

（1）经查验，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等当事人对继承人、继

承材料等继承事项提出异议，或对参加查验的遗产管理人身份/

遗产管理人出具的继承方案（遗嘱）有异议等影响确定继承人

（受遗赠人）的，继承查验终止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将已收

取的全部申请材料一并予以退回。

（2）经查验，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等当事人对提交材料的

内容和真实性均认可，对确定的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均认可，

查验完成。由确定的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作为该不动产的转移

登记的申请人签署《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具结书》；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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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继承的继承人，签署《放弃继承权声明》。

3.受理

完成继承查验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予

以受理：

（1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记载的申请人与签署《继承（受遗

赠）不动产登记具结书》的申请人一致；

（2）申请材料形式符合要求；

（3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等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4.审核

受理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《民法典》等法律和行

政法规对申请材料、查验和询问情况做进一步审核。

5.公示

审核后，对继承相关事项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
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15 个工作日。

公示期间，对公示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提出异议的期限内以

书面方式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办公场所提出异议，书面异议载

明权利主张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终止办理，向申请人出具

《不予登记告知书》，并将全部申请材料予以退回。

6.登簿发证
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将申请登记事项完整地记载于不动产

登记簿，并向权利人颁发不动产权证。

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公示及补充材料等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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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计算在登记时限内。

7.其他

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涉及重大财产权益，不动产登记机

构应当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可以结合工作实际，根据本规范，

进一步细化工作要求，综合运用登记相关政策，加强工作规范

管理，严格落实审慎审查的工作标准。具备条件的，可以积极

探索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，进一步保障查验工作的合法性、准

确性。

不动产登记机构可以探索建立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诚信

制度，对当事人存在失信记录的、在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查

验中隐瞒事实、虚假陈述、虚假承诺、提交虚假或伪造变造材

料的，纳入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诚信制度负面清单。

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《北京市继承（受

遗赠）不动产登记工作程序（试行）》（市规划国土发〔2016〕

101 号）和《关于修订〈北京市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工作

程序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京规自发〔2019〕30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规范与《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规范》规定不一致的，

以本规范内容为准。

附件:1.查询结果（当事人查询）

2.继承（受遗赠）查验相关事宜如实告知声明

3.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具结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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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放弃继承权声明

5.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事项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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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查 询 结 果（当事人查询）

查询人:

根据您的查询申请，现将坐落 房屋的查

询结果告知如下：

不动产权利人：

不动产权属证书号：

房屋建筑面积：

房屋规划用途：

房屋权利来源:

抵押情况：□有抵押 □无抵押 （抵押权人： ）

查封情况：□有查封 □无查封 （查封法院： ）

异议登记：□有异议登记 □无异议登记（登记申请人： ）

预告登记：□有预告登记 □无预告登记（预告登记权利人： ）

网签情况：□已网签 □无网签

其他情况：

以上查询结果仅供查询人办理继承（受遗赠）查验时参考。查询人

对查询结果中涉及国家机密、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，

不得泄露给他人，也不得不正当使用。

查询结果截止时间为 年 月 日 点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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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附：办理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时参考使用本查询结果的注意事项

办理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时参考使用本查询结果的注意事项

申请办理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业务时，对不动产登记查询结

果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应予以注意：

一、存在查封的情形

查封全部解除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方可办理不动产继承（受遗赠）

的转移登记。关于查封的解封问题，请向查封机关进行咨询。

二、存在异议登记的情形

存在异议登记的，不适用本规范。

三、存在预告登记的情形

存在预告登记的，不适用本规范。

四、存在网签的情形

对于网签情况建议向房屋交易部门进一步核实确认。经核实，确存

在网签情形的，不适用本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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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继承（受遗赠）查验相关事宜如实告知声明

本人 （身份证件号： ），于 年

月 日到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员会**分局参加被继承人（遗

赠 人 ） （ 姓 名 ） 名 下 不 动 产 （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书

号： ；坐落： ）的继

承（受遗赠）查验。对不动产登记机构询问的事项以及其他可能关系到

继承（受遗赠）该不动产的有关事实，本人特此声明：

本人所述均为事实，提交的全部材料均真实有效。如因隐瞒事实、

虚假陈述、提供变造或伪造相关材料，致使遗漏继承人、与遗产相关的

其他重要情况等，导致不动产登记错误、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

的，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（包括且不限于民事责任、刑事责任），

本人自愿承担。

声明人签字：

摁留指印处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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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具结书

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：

身份证件号码： 。

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： 身份证件号码： 。

因继承（受遗赠）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的不动产，具结人 于

年 月 日在（不动产登记机构） 参加继

承（受遗赠）查验。（具结人） 保证以下事项的真实性：

一、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 于 年 月 日在

（地点）死亡。

二、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的不动产坐落于 。

三、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的不动产权由 继

承（受遗赠）。

四、除第三项列举的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外，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

权或者无其他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。

以上情况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特此具结。

具结人签字：

摁留指印处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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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放弃继承权声明

声明人： ，男/女，身份证件号码： ，

联系电话： ， 现住 。

被继承人 于 年 月 日在

（地点）死亡，死亡后遗留有如下不动产：

坐落：

不动产权属证书号：

本人与被继承人是 关系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七

条/第 条的规定，本人是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之一，且不存在丧失继

承权的情形，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上述遗产享有合法继承权。

现本人郑重声明，本人自愿无条件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。

以上情况均真实无误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

济和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声明人签字： 摁留指印处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见证人（查验人员）签字：

见证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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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事项公示

编号：（2024）**区第（001）号

现有不动产登记申请人申请继承（受遗赠） （被继承人（原权

利人））名下坐落于 不动产。经审核，现对该事项进行公示。如

有异议，请自本公示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由本人到我机构现场提交异议

书面材料。逾期未收到异议的，我机构将依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。

地 址：

联系方式：

公示单位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**分局

（登记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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